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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子公司高级顾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 年 11 月 21 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

任子公司高级顾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聘任张艺林先生担任公司子公司海

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双林”）高级顾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鉴于商品混凝土行业市场竞争的加剧，为开发优质客户，拓宽业务渠道，提

高公司商品混凝土板块业务的市场占有率，以及强化对公司商品混凝土板块的精

细化管理，公司聘任张艺林先生担任子公司瑞泽双林高级顾问，聘期三年，聘任

报酬为每年 90 万元人民币（税前），按月支付。 

张艺林先生将利用其专业知识、丰富的行业经验以及资源为公司商品混凝土

板块战略规划、规范经营管理、重大经济活动等方面提供顾问服务。 

（二）关联交易事项 

张艺林先生系公司的创始人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同时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张仲芳女士、张海林先生的弟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规定，张艺林先生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2024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子公司高级顾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张灏铿、陈健富已回避表决，该议案经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体审议通过。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经公司全体独

立董事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张艺林先生：男，1971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张艺林先生

系公司创始人之一，其在企业管理、市场开发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曾为公司

的经营管理、战略规划等做出过重大贡献。张艺林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53,249,900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4.64%。 

因存在到期未清偿债务，张艺林先生目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张艺林先生本

次担任瑞泽双林的高级顾问，不属于公司董监高人员。上述情形不会影响张艺林

先生的正常履职，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金额，系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前提下，经双方友好协商

一致确定的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平等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张艺林先生为公司创始人之一，其在公司主营业务商品混凝土板块领域具有

丰富的企业管理运营经验，且拥有深厚的市场资源优势，能够为公司商品混凝土

板块业务的拓展、优质客户的开发、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管理能力的提升等方面

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更好地助力公司商品混凝土板块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从而促进公司以更好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张艺林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4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

审议通过。具体意见如下： 

经审核，公司聘任张艺林先生担任子公司瑞泽双林高级顾问，是为了助力公

司商品混凝土板块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

交易金额系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前提下，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确定的交易价格，

遵循公平、公正、自愿、平等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4 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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